
新竹縣小型復康巴士管理要點

一、新竹縣政府（以下簡稱本府）為落實身心障礙者及行動不便者之交通服務，

提供復康巴士以維護行的權益，特訂定本要點。

二、本府為提供小型復康巴士服務，得結合民間單位提供服務，訂定契約，並由

民間單位成立服務中心提供訂車、調派車輛、品質保障等服務。

三、服務對象依障礙類別及等級區分為ABC三類（如附表）。

四、執行復康巴士服務應訂定服務須知，並載明服務對象分類、訂車順序、服務範

圍、車班服務時間、服務費用、服務方式（申辦方式、預約訂車、臨時訂車及搭

乘說明等）、意見反映、扣點及申復方式、特殊規定等，所訂復康巴士服務須

知函報本府核定後公告。

五、本府提供專線電話供服務中心使用。服務中心應秉持公平、公正及公開原則接

受預約，並設便捷方式供查詢預約狀況。

六、復康巴士行駛範圍起點或迄點須在新竹縣境內，並依服務對象戶籍規範如下：

（一）設籍本縣者行駛範圍為新竹縣、新竹市、桃園市、苗栗縣。

（二）非設籍本縣者行駛範圍為新竹縣、新竹市。

七、復康巴士服務時間為每日上午六時三十分（抵達預定起點)至晚上九時（晚上

八時抵達預定起點）。週六、日及國定假日出車數量於契約另規定。

八、復康巴士服務需支付車資及過路費，計價如下：

（一）車資：低收入戶者檢附當年度證明文件得免付費，搭乘次數限每月

八次（來回各計）。一般戶按本縣公告計程車運價三分之一收費，小

數點以下無條件進位；共乘時，以計程收費器之共乘計費鍵核算，

費率自動以七折計算，駕駛員依計程收費器所列費用分別收費。

（二）過路費：服務對象自付（繳費方式由服務中心於訂車時告知）。若有

免收通行費方案，俟該方案執行完畢後再行收費。

九、復康巴士服務為公共資源，為達共享及有效分配，服務中心得安排共乘以充

分發揮服務效益。

十、為確保服務品質，本府設申訴專線供服務對象或民眾反應服務狀況。服務中心

亦應提供專線予服務對象或民眾反應服務情事並即時處理。

十一、 服務對象未依復康巴士服務須知辦理致影響他人乘車權益者，規範如下：

（一）採扣點方式處理。服務中心應將扣點規範提供服務對象知悉，針對

累積扣點達暫停使用服務之規範，由服務中心函報本府備查後寄

發扣點通知書予服務對象。

（二）服務中心函報服務對象扣點通知紀錄前，應先聯繫服務對象知悉，

倘其不服扣點事項，得檢具書面資料經服務中心函轉本府申復，

其具正當理由者得不予扣點。

十二、 本府辦理復康巴士服務，為確保安全應辦理保險（含強制汽車責任險、第

1



三人責任險及乘客險等）。

十三、 國家發生重大災害時，復康巴士優先配合政府救災政策，提供人車協助

災區之民眾或緊急送醫。

十四、 基於復康巴士營運安全性，服務中心針對下列情事得拒絕服務對象預約

訂車，如已訂車得逕予停止服務：

（一）服務對象使用之輔助器具，未符動力輪椅升降台安全規範。

（二）服務對象因障礙狀況或使用之輔助器具，在服務過程中有安全疑

慮經溝通仍無法改善者。

十五、 本要點未盡事宜，依據身心障礙者權益保障法及相關法規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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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服務對象及訂車時間

一、服務對象：依障礙類別及等級區分為ABC三類，分述如下：

級別 身分資格

A類

設籍本縣領有身心障礙證明，並符合下列條件之一：

（1） 第7類重度以上且ICD診斷欄位註記【05】者。

（2） 第2類且ICD 診斷欄位註記【01】者。

（3） 可乘坐輪椅之第1類重度以上且ICD 診斷欄位註記【09】者。

（4） 含有第7類之多重障礙且ICD診斷欄位註記【05】者。

B類

符合下列條件之一：

（1） 設籍本縣之其他類別身心障礙者（非Ａ類）。

（2） 因意外事故或疾病導致下肢不便需要乘坐輪椅者，需附三個月內

醫事服務機構之診斷證明，申請服務使用效期為三個月。

（3） 非設籍本縣領有身心障礙證明者。

C類
立案之身心障礙團體、福利機構、相關單位，為辦理各項研習活動、服務

或查核時，需復康巴士接送服務者，報經本府核准後借用。

二、訂車時間：

（一）Ａ類乘客於用車日前7日起至前1日中午十二時止。

（二）Ｂ類乘客於用車日前3日起至前1日中午十二時止。

（三）C類需求至少需於2週前（含）函文提出。

乘車日 前7天 前6天 前5天 前4天 前3天 前2天
前1天

中午十二

時止

  A類

                                         B類

備註
1.於可訂車時間依照來電順序服務。

2.不論類別，同日訂車超過二趟以上者，第三趟順序為所有乘客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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